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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农渝校［2025］第 16 号

四川农业大学重庆校友会关于

设立“头雁”产业联盟及有关事项的通知

四川农业大学重庆校友会全体会员：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部署，更好地服务在渝

“头雁计划”校友成长发展，凝聚广大校友力量，推动产业协

作与资源整合，助力重庆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在四川农业大

学继续管理学院和乡镇振兴学院的指导下，经四川农业大学重

庆校友会（以下简称“重庆校友会”）理事会审议通过，决定

在重庆校友会框架下设立“四川农业大学重庆校友会‘头雁’

产业联盟”（以下简称“联盟”）。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联盟定位与宗旨

联盟是重庆校友会领导下的非独立法人、非营利性产业协

作平台，秉持“母校情深、雁阵齐飞、产业共生、乡村共兴”

的宗旨，围绕产业合作、金融服务、品牌推广、公益行动等领

域开展专业化服务，致力于为会员成长赋能、为母校荣誉增光、

为重庆乡村振兴与农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二、组织架构与人员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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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组织架构及首届负责人人选已经专题会议研究推荐，

并报重庆校友会理事会批准，具体名单详见附件 1。

三、管理办法与运行机制

为规范联盟的设立、运行与管理，重庆校友会制定了《四

川农业大学重庆校友会“头雁”产业联盟管理办法》（见附件

2），对联盟的设立程序、组织职责、活动开展、经费管理、

监督考评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联盟各项工作须严格遵照执行。

四、工作要求

联盟成立后，应积极履行职责，围绕产业协作、资源共享、

公益服务等方面扎实开展活动，切实发挥平台作用，团结凝聚

在渝“头雁”校友，为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各会员应积极参与联盟活动，支持联盟建设，共同营造合作共

赢、互助发展的良好氛围。

五、联系方式

联盟工作由重庆校友会秘书处统筹协调，具体事务请联系

秘书处工作人员：

熊 红：18080339555

万瑞卿：13098655888

雷 敬：13666271536

雷成忠：18580227619

苏 华：15823987930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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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四川农业大学重庆校友会“头雁”产业联盟组织架构

及人选名单

2.四川农业大学重庆校友会“头雁”产业联盟管理办法

四川农业大学重庆校友会

2025 年 1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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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四川你农业大学重庆校友会“头雁”产业联盟组织架构及人选名单

会长

顾问

单位 四川农业大学
重庆校友会
名誉会长

姓名 钟贝 向兵
文泽富 周韶晖

张孝奎

主任

重庆校友
会

常务副会
长

姓名 谭登峰

常务副主任 头雁校友

姓名
唐运毅

（头雁讲
师）

执行副主任 头雁校友

姓名 刘 强

副主任 头雁校友 头雁校友 头雁校友 头雁校友

姓名 李 伟 李 建 胡 畔 任 圣

联络人 荣昌区 大足区 永川区 江津区 铜梁区 璧山区 合川 潼南 双桥

姓名 雷庆友 徐程 李建 朱玉杰 秦德平 薛得波 腾玉英 黄锐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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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人 长寿区 梁平 垫江县 涪陵区 忠县 丰都 綦江区 万盛

姓名 黄治国 刘召国 余江来 王 波 无 无 朱建华 杨勇

联络人 万州 开州区 云阳县 奉节县 巫山县 巫溪

姓名 无 冯刚 涂传兵 徐建明 朱开荣 无

联络人 南川区 武隆 彭水 黔江区 酉阳 秀山

姓名 陈松 张旭 无 任圣 吴清华 无

联络人 渝中区 沙坪坝区 九龙坡区 大渡口 巴南 南岸 渝北 江北 北培

姓名 无 无 吴朝俊 无 赵迎春 无 李伟 无 唐擘

秘书组

组长
重庆

校友会

姓名 熊红

副组长
重庆

校友会
头雁
校友

头雁
校友

姓名
雷成中
雷 敬

秦德平 待定

专业联盟

粮油与经
作产业组

召集人 粮油组 经作组 组员 组员 组员 组员 组员

姓名 唐运毅

养殖产业组 召集人 畜禽组 水产组 组员

姓名 雷庆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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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产业组 召集人 储备 加工 包装

姓名 秦德平

社会化
服务组

召集人 农机 农资 物流
财务税收

法务
农产品认

证
金融担
保保险

姓名 李建 唐强

品牌营运
与市场组

召集人 自媒体 宣传策划 电商 品牌

姓名 待定

政策咨询组 负责人

姓名 苏华

注：上表如无人选的，待今后陆续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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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四川农业大学重庆校友会

“头雁”产业联盟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制定目的

为规范四川农业大学重庆校友会“头雁”产业联盟（以下简

称“联盟”）的设立、运行、管理与监督，提升联盟专业化服务

水平，促进校友资源整合与产业协作，依据《四川农业大学重庆

校友会章程》（川农渝校［2025］第 1 号）及相关规定，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联盟性质

联盟是四川农业大学重庆校友会领导下的非独立法人、非营

利性产业协作平台，秉持“母校情深、雁阵齐飞、产业共生、乡

村共兴”的宗旨，紧密围绕“情感凝聚、事业赋能、区域发展”

三大核心职能开展活动，致力于为会员成长赋能、为母校荣誉增

光、为重庆乡村振兴与农业高质量发展助力。

第三条 联盟组织关系

1.联盟在四川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乡村振兴学院指导下，

接受四川农业大学重庆校友会（以下简称“重庆校友会”）的全

面领导与监督；

2.联盟会员即为重庆校友会会员，四川农业大学在渝“头雁”

学员可自愿申请加入重庆校友会，从事联盟相关产业的重庆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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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非“头雁”会员亦可自愿加入联盟；

3.联盟重大事项须报校友会理事会审议或备案。

第四条 联盟基本原则

联盟运作遵循“依法合规、民主协商、资源共享、合作共赢、

公益优先”原则，坚持非营利属性，注重社会效益与校友服务。

第二章 联盟设立、变更与终止

第五条 联盟设立条件与程序

重庆校友会下设“头雁”产业联盟，联盟下可设置若干专业

组（根据发展需要动态调整），如粮油及经作产业组、养殖产业

组、加工产业组、社会化服务组、品牌运营与市场组及政策咨询

组等。具体条件与程序：

1.联盟及联盟专业组由五名以上“头雁”校友会会员联名发

起，或由重庆校友会理事会提议；

2.发起人须提交联盟及产业组设立方案或联盟管理（实施）

办法，包括但不限于：联盟及联盟专业组名称、服务方向、组织

架构、年度计划、经费预算等；

3.方案经重庆校友会理事会审议，获二分之一以上理事同意

后批准设立；

4.校友会颁发联盟联盟及产业组设立文件，并向全体会员公

告。

第六条 联盟事项变更程序

1.联盟或联盟专业组名称、服务方向、组织架构等重大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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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经联盟内部成员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2.变更方案须提前 15 日报重庆校友会理事会备案；

3.涉及管理办法修订的，按校友会相关程序办理。

第七条 终止条件与程序

1.出现下列情形之一，重庆校友会理事会可决定终止联盟或

联盟专业组运行：

（1）连续两年未开展实质性活动；

（2）会员满意度调查低于 60%；

（3）严重违反重庆校友会章程或本办法；

（4）半数以上联盟成员提议解散。

2.终止前须进行资产清算，剩余资产全部捐赠至重庆校友会

公益或科研基金账户；

3.终止决定由重庆校友会理事会公告。

第三章 联盟组织架构与人员

第八条 联盟组织设置

联盟设立：

1.联盟顾问若干名，负责联盟业务技术指导；

2.联盟主任 1 名，全面负责联盟工作；

3.联盟副主任若干名，协助主任开展工作；

4.联盟秘书组，组长 1 名，副组长 2 名，秘书若干名，负责

日常事务与联络；

5.联盟专业组若干，设组长或召集人 1 名，按专业、服务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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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或项目设立。

6.区县联络组，设组长 1 名、各区县联络人 1 名。

第九条 联盟领导产生与任期

1.顾问由母校领导和重庆校友会副会长以上领导担任；

2.主任由重庆校友会常务会长兼任，副主任由重庆校友会理

事以上领导或“头雁”会员担任；

3.联盟秘书组组长、副组长、秘书由联盟主任推荐确定；

4.联盟专业组组长和区县联络人由重庆校友会理事或“头雁”

会员担任。

以上人员统一由重庆校友会聘任，聘期均为 5 年，可连任 1

次。

第十条 联盟职责要求

1.联盟顾问：主要负责政策咨询及业务指导；

2.联盟主任：主持联盟全面工作，制定年度计划，统筹资源

协调，代表联盟出席相关活动；

2.联盟副主任：协助主任落实各项工作，分管特定领域；

3.联盟秘书组组长、秘书：负责会议组织、档案管理、信息

报送、会员联络等日常工作；

4.联盟专业组组长：在联盟统一安排下开展本专业（产业）

服务或组长沙龙或调研活动。

5.联络人：区县联络工作，上传下达。

第四章 联盟会员权利与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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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联盟会员权利

1.平等参与联盟组织的各类活动；

2.享有联盟提供的产业信息、合作对接、品牌推广等服务；

3.对联盟工作提出建议、批评与监督；

4.自愿加入或退出联盟（不影响重庆校友会会员身份）。

第十二条 联盟会员义务

1. 遵守重庆校友会章程及本办法；

2. 积极参与联盟活动，维护联盟声誉；

3. 提供真实、准确的个人信息与业务资料；

4. 不得以联盟名义从事违法违规或有损校友会形象的活动。

第五章 联盟活动开展与职责

第十三条 联盟组织活动

联盟及联盟专业组每年应至少组织以下活动：

1.两次以上面向全体校友的公益活动；

2.四次以上产业研讨、项目对接或经验交流活动；

3.一次年度工作总结与计划汇报会。

第十四条 联盟服务方向

1.产业合作：推动农业、科技、教育、文旅等领域项目对接；

2.金融服务：协助校友企业融资、保险、财税规划等；

3.品牌推广：统筹“头雁臻选”“川农头雁”等品牌使用与

推广；

4.公益行动：组织乡村振兴、助学助农、科普培训等公益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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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5.资源对接：共享母校科研、专家、基地等资源，优先服务

乡村振兴示范县。

第十五条 联盟信息报送

1.联盟须按季度向校友会理事会提交：

2.工作简报，包括活动方案及总结、项目进展、会员反馈等）；

3.财务简表，包括收支明细、余额等财务分析说明；

4.下季度工作计划。

第六章 联盟经费与资产管理

第十六条 联盟经费来源

1. 按照重庆校友会规定缴纳会费，联盟不再向会员重复收

取会费；

2. 可接受校友或企业的自愿捐赠、赞助；

3. 可申请校友会专项活动经费；

4. 品牌推广等项目可按相关规定收取合理费用。

第十七条 联盟经费管理

1.严格执行《四川农业大学重庆校友会活动经费筹集和使用

管理办法》（川农渝校［2025］第 1 号）；

2.所有收支纳入校友会统一账户核算，设立产业联盟子科目

进行明细核算；

3.年度经费余额可结转使用，或捐赠至校友会公益账户；

4.严禁私分、挪用、侵占联盟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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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联盟品牌使用与推广金

1.使用“头雁臻选”“川农头雁”等集体商标须提前报重庆

校友会审批；

2.可按销售额 1%–3%收取品牌推广金，纳入校友会统一核

算管理；

3.推广金主要用于项目（品牌）建设、宣传推广、质量监督

等相关支出。

第七章 监督与考评

第十九条 内部监督

联盟应建立公开透明的工作机制，定期向会员通报活动开展

与经费收支使用情况，接受“头雁”会员质询与建言献策。

第二十条 校友会监督

重庆校友会理事会对联盟进行年度考评，内容包括：

1.活动开展情况与会员满意度；

2.经费收支管理合规性；

3.品牌使用与维护情况；

4.社会影响与校友反馈。

第二十一条 奖惩机制

1.对表现突出的联盟组织或个人，重庆校友会可给予表彰或

奖励；

2.对违反规定的联盟组织或个人，重庆校友会可责令整改、

暂停活动或撤销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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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实施细则

各联盟专业组应在本办法通过后 30 日内制定实施细则，明

确活动规范、服务流程、内部管理制度等，报重庆校友会备案后

公示实施。

第二十三条 解释权

本办法由四川农业大学重庆校友会理事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四川农业大学重庆校友会

2025 年 12 月 15 日


